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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臺北市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臺北市政府處理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○○

女子高級中學出租其所設臺北市私立○

○女子高級中學永和分部校舍之報核

案，核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緣於委員自動調查「據訴，臺北市某私立女中

出租部分校舍簽約過程，涉有違反董事會決議及就學校

不動產未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即為出租設定負擔，違反

『私立學校法』第49條規定情節，然主管機關臺北市政

府教育局卻未依法裁處，涉有適用法律錯誤，且疑有怠

忽職守未依權責認事用法，涉有行政怠惰與推諉卸責之

嫌等情。究本案被訴機關有無上述不法或不當情事，均

有深入了解之必要案。」經調閱教育部、臺北市政府等

機關卷證資料，並詢問該二機關及新北市政府之業務相

關主管人員，調查發現，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○○女子

高級中學(下稱○○女中法人)出租其所設臺北市私立○

○女子高級中學(下稱○○女中)永和分部校舍，於「校

舍租賃契約」及「變更契約協議書」簽訂後始向臺北市

政府教育局報核，有違私立學校法(下稱私校法)之規

定，該府卻以該法所無之「勉予備查」及「予以尊重」

之用詞作為回復，致本出租案持續存在核准與否不明之

狀態，核有違失，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。茲臚列事實

與理由如下： 

一、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：「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

或設定負擔，應經董事會之決議，並報經學校主管機

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；其購置或出租不動

產者，亦同。」同法第55條規定：「學校法人所設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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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學校辦理不善、違反本法或有關教育法規，經學校

主管機關糾正或限期整頓改善，屆期仍未改善者，經

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，視其情節輕重為下列處

分：一、停止所設私立學校部分或全部之獎勵、補助。

二、停止所設私立學校部分或全部班級之招生。」同

法第80條規定：「學校法人董事長、董事、監察人、

私立學校校長、主辦及經辦相關業務之人員，執行職

務時，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上開行為人新臺幣30

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至改善為

止：……五、違反第49條第1項……規定。」私立學

校法施行細則(下稱私校法施行細則)第38條規定：

「學校法人依本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報經學校主管機

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購置或出租不動產者，應檢

具估價報告書及契約書。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學校法人

依本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對不動產之處分、設定負

擔、購置或出租時，應依其情形審查下列事項：一、

學校法人曾否依本法第13條第3項規定辦妥財團法人

變更登記，不動產產權及學校財務是否清理就

緒。……」教育部亦表示
1
，學校財團法人如未報經法

人主管機關核准，即簽訂不動產出租契約書者，應依

私校法第55條或第80條規定糾正或處罰；再令其依私

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，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

主管機關補辦「核准」程序。且學校財團法人於簽訂

不動產出租契約書後，契約書內容如有變更者，應依

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，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

人主管機關「核准」後辦理。 

二、教育部於民國(下同)107年9月21日查復本院表示，私

校法第3條第1項規定：「學校法人在二個以上直轄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參見教育部就本院詢問事項提供之書面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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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縣（市）設立私立學校，或所設為私立專科以上

學校，或為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而其所在地為縣（市）

者，以教育部為法人主管機關；其他學校法人以所設

私立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為法人主管

機關。」依前開規定後段，○○女中所在地為臺北市，

且其學校法人無在2個以上直轄市、縣(市)設立私立

學校，爰臺北市政府為其法人主管機關；高級中等教

育法第4條第2項規定略以：「高級中等學校依其設立

之主體為中央政府、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或私

人，分為國立、直轄市立、縣（市）立或私立；其設

立、變更或停辦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…四、私立：

在直轄市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報中央主管機關

備查；在縣（市）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。」爰○○女

中之學校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。 

三、○○女中法人 將其所設○○女中永和分部校舍出租

予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○○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

(下稱○○高職法人)
2
，於○○女中與新北市私立○○

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(下稱○○高職)簽訂「校舍租

賃契約」(以下或稱租賃契約)後始向臺北市政府教育

局報核，嗣經該府函復稱該局原則「勉予備查」： 

(一)105年6月25日○○女中法人召開第20屆董事會校務

與財務小組聯席會，會議決議自105年9月1日起，

將○○女中永和分部校舍出租予○○高職(下稱○

○女中永和分部校舍出租案或本出租案)，租期10

年，租金為每年期初一次支付新臺幣(下同)1,600

萬元，第2年起每年調漲租金3%，並請楊董事○和、

袁董事○泰、葉董事○騄協助學校處理租賃契約

書。其後，本出租案經105年7月16日○○女中法人

                   
2
 本案相關機關學校之公文、簽辦內容、會議紀錄或說明，多稱本出租案係出租予○○高職。 



4 

 

第20屆第21次董事會決議通過。 

(二)105年7月20日○○女中與○○高職舉行簽約會議。

依據臺北市政府於 107年 11月16日查復本院之說

明，○○女中表示，該校代表有袁董事○泰、葉董

事○騄、王校長、蘇主任，楊董事○和當日因有要

務不克參加而請假。行前○○女中蘇主任曾詢問王

校長、董事長是否同意1%(指調漲租金)，校長表示

董事長告知，為能校務正常運作突破連年財務虧損

「最好3%，但1%也可」。簽約當天因兩校關防用印

之故，僅由兩校校長簽名，並未正式用印，待完成

儀式後，再送兩校總務處各自用印完成簽約程序。

簽約會議當日袁董事及葉董事並無針對契約內容

特別表示意見。嗣○○高職與○○女中於105年7月

22日完成簽約程序。 

(三)○○女中法人於105年7月21日函報第20屆第21次董

事會會議紀錄，臺北市政府於105年7月29日函請該

法人依私校法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專案報核

本出租案。嗣該法人於105年8月15日向臺北市政府

教育局(收文日期：105年8月18日)專案函報報核資

料，包括法人登記證及財產清冊、估價報告書及契

約書……等，依該函所附「校舍租賃契約」第4條

約定：「經甲(○○高職)乙(○○女中)雙方達成協

議，約定租賃標的物每年租金為新台幣(下同)壹仟

陸佰萬元整(含稅)；雙方並同意第二年調漲租金百

分之一……。」 

(四)嗣臺北市政府於105年8月26日函復○○女中法人指

出，○○女中業於105年7月22日與○○高職簽訂租

賃契約，並未報經該府核准而逕予辦理，業違反私

校法第49條規定。該案於該府未核准前不得自行辦

理，以符合私校法規定並維護學生受教權益。且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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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案尚有疑義，請○○女中法人補充說明，另案函

報該府教育局審核。其後，○○女中於105年8月29

日去函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充說明，經該府以105

年9月7日府教中字第10538897100號函復○○女中

法人，該府教育局原則勉予備查。 

四、○○女中與○○高職於簽訂本出租案之變更契約協議

書後，方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報核，並經該局函復「予

以尊重」： 

(一)○○女中與○○高職原簽訂「校舍租賃契約」第11

條約定，乙方(○○女中)保留13間教室至107年7月

1日再交付甲方(○○高職)使用，嗣因○○女中已

將該分部之學生，全部協調至該校校本部上課，故

經雙方協議，簽訂105年9月30日之變更契約協議書

(實際簽訂日期為105年10月6日)，修訂部分契約內

容。嗣○○女中法人於105年11月5日召開第20屆第

23屆董事會，就該校永和校區租賃契約內容修正

案，決議「補充合約同意備查，原租賃合約內容有

模糊疑慮之處，請發函○○澄清與補救。」該法人

並於105年11月21日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函報該次

董事會會議紀錄。案經臺北市政府於105年12月2日

函復○○女中法人，該契約內容修正案，請依私校

法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專案報核及爾後執行

前如有需變更董事會原決議之必要，應確依私校法

第49條規定，務必再提董事會討論決議通過並報經

該府教育局核准後始得辦理，以符法制。 

(二)○○女中法人遂於106年2月2日向臺北市政府教育

局陳報「○○女中永和校區租賃契約修正案」。嗣

該府於106年2月15日函復該法人表示，○○女中業

於105年9月30日與○○高職簽訂變更租賃契約(修

正第11條)，並未報經該府核准而逕予辦理，業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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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私校法第49條之規定，該案於該府核准前不得自

行辦理，以符合私校法規定並維護學生受教權益。

同函亦請該法人補充說明相關疑義，另案函報該府

教育局審核。其後，○○女中再於106年2月17日函

臺北市政府說明，案經該府教育局106年8月8日函

復該法人表示，有關變更契約協議書事宜，乃應○

○高職所請，爰修正合約以符現況，經兩校協定，

該局予以尊重等。 

五、臺北市政府於107年11月16日查復本院略以，依私校法

第49條規定，學校法人於處分不動產前，應經法人主

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；核准與否僅得由法人主管機

關事前為之，本無事後核准之可能。針對學校法人逕

行辦理且已發生法定效力之行為，於行為後始陳報主

管機關，該府教育局既無從事後核准，僅得函復表達

知悉本案之意（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1項第5款
3
規定參

照）；然學校法人違反法令在先，為免「備查」二字

使該法人誤認為「核准」之意，爰使用「勉予備查」

之用語。另該府教育局既無從事後核准，僅得函復○

○女中法人「本局予以尊重」，表達知悉之意。又，

類此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未依私校法第49

條規定程序，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即逕自辦理之情事，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本事件前2年間未見相關前例。 

六、按依教育部查復本院所示，學校法人出租不動產前，

應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，倘有未經核准前

即辦理簽約，法人主管機關應依私校法規定糾正或處

罰，再令其依私校法規定，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

人主管機關補辦「核准」程序，且簽訂不動產出租契

約書後，契約書內容如有變更者，亦應依私校法規

                   
3
 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：「備查：指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理之業務，

依法完成法定效力後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之謂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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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「核准」後

辦理。惟○○女中法人將○○女中永和分部校舍出租

予○○高職，竟於該二校簽訂「校舍租賃契約」後，

始陳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該府雖指出○○女中法人

業違反私校法之規定，卻又稱該府教育局原則「勉予

備查」。其後，○○女中法人再於簽訂本出租案之變

更契約協議書後，方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報核。該局

雖亦指出，該二校簽訂變更租賃契約，並未報經該局

核准而逕予辦理，業違反私校法之規定，惟卻仍「予

以尊重」。臺北市政府查復本院雖稱，核准與否僅得

由法人主管機關事前為之，本無事後核准之可能，惟

依據教育部上開說明，仍應補辦「核准」程序。 

綜上所述，○○女中法人出租其所設○○女中永和

分部校舍，於「校舍租賃契約」及「變更契約協議書」

簽訂後始向臺北市政府報核，有違私校法之規定，該府

卻以該法所無之「勉予備查」及「予以尊重」之用詞作

為回復，致本出租案持續存在核准與否不明之狀態，核

有違失，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

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楊芳婉 

 


